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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文件要求，由本次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华

泰联合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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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1347号”文核准，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开滦股份”、“公司”或“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公司债券。发行人根据市场等情况确定公司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发

行条款。发行人于 2012年 10月 30日发行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为 122201，债券简称为“12开滦 01”，债券规模 15

亿元；于 2014年 9月 26日发行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债券代码为 122328，债券简称为“12 开滦 02”，债券规模 15 亿元。截

至目前，上述两期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根据发行人 2017年 6月 27日发布的《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公司债券 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2017年 6月 23日，发行人收到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12开滦 01、12 开滦 02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发行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评级展望调整为稳定。此外，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6月 27日公告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发行人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为 229,689.25万元，超过 2016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的 20%。详细情况如下： 

一、评级变化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二）债券简称和代码：简称“12 开滦 01”，代码为 122201；简称“12

开滦 02”，代码为 122328 

（三）进行评级调整的评级机构名称：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四）评级调整的时间：2017年 6月 21日 

（五）前次评级结论：12开滦 01、12开滦 02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发行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评级展望为负面 

（六）调整后的具体信用级别：12开滦 01、12 开滦 02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评级展望调整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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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级机构进行评级调整的原因：考虑到 2016 年煤炭行业景气度有所

复苏，行业盈利情况明显好转，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有所提升，整体实现扭

亏为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完成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和债务压力，开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的担保有一定的保证效力。 

二、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 

（一）此次评级调整不会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发生影响。 

（二）此次评级不会对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债券质押式回购资格等造成

影响。本次评级调整后，“12 开滦 01”、“12 开滦 02”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

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华泰联合证

券作为“12开滦 01”、“12开滦 02”的受托管理人，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三、对外担保变动情况的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 

发行人提供的对外担保全部为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情

形，被担保方经营状况良好，发生债务违约风险较小。以上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经营情况无重大影响。 

华泰联合证券后续将持续跟踪发行人及上述债券的相关情况，并将严格按照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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